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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民用燃煤大气污染物排放成为了大气污染物排放占比较大的一

部分，由于民用燃煤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治理难度大，因此民用燃

煤污染物减排、控制、监测都成为目前大气污染治理的一个难题。 

本任务来源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

技术研究“典型面源排放标准评估和制修订的技术方法体系研究”所

属课题“民用燃煤大气污染物全过程控制及相关标准研究”，北京全

华环保技术标准研究中心为承担单位。 

1.2 工作过程 

1.2.1 第一阶段 

任务承担单位接受任务后，立即成立了《民用燃煤大气污染物检

测技术规范》编制组,完成了项目任务书。编制组初步拟定了技术规

范编制的工作目标、工作内容，讨论了技术规范在编制过程中可能遇

到的问题。按照任务书要求，制定了详细的标准编制计划和任务分工。 

开展民用燃煤大气污染物排放现状调查。编制组前期开展大量文献、资料调

研，课题通过数据调研、资料查找等方式，结合统计局数据，分析我

国民用煤利用现状，了解民用燃煤的污染物排放情况，重点考察在采

暖期和非采暖期民用燃煤燃烧污染物的排放量。考虑南方与北方、山

区与平原之间在民用燃煤使用上的差异较大，本课题拟选取京津冀区

域和长三角区域作为调研区域。在对上述区域的排放源进行初步摸底



调查的基础上，明确当地排放源的主要构成，选取合适的排放源分类

级别，以确定污染源排放的数据调查和收集对象。 

查询和收集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分析了现有燃煤大气

污染物检测技术规范和民用燃煤大气污染物检测在实际应用中存在

的问题，确定了技术规范编制的原则和技术路线。 

1.2.2 第二阶段 

在 2017—2018 年度的采暖季进行实地调研和监测，针对不同地

区煤质参数不同，污染物排放因子不同等特点，对区域内居民燃煤产

生的 PM、SO2、NOx 等污染物排放量进行检测。对不同类型民用燃煤燃

烧后的污染物进行排放检测，建立污染物项目筛选原则，筛选出优先

控制的污染物以及特征污染物。针对民用燃煤污染物的排放特点，建

立民用燃煤大气污染物排放测试标准，从采样布点、样品采集、检测

方法的选择等方面全过程考虑，形成规范化、标准化的民用燃煤检测

方法。 

针对民用煤炉烟气流速低且脉动剧烈、污染物排放随工况起伏变

化大的特点，搭建一套民用煤燃烧模拟测试系统，并可作为民用燃煤

污染物达标排放的检测平台，平台主要包括民用煤燃烧模拟系统，稀

释采样系统及在线监测系统三大部分。民用煤燃烧模拟平台主要由吸

风罩、管道、排风机、排气筒等部分构成。在此基础上，制定一套规

范化、标准化的民用燃煤检测技术规范。对现有民用煤污染物检测方

法进行对比优化，筛选需要优先控制的污染物以及特征污染物，优化

检测方法。 



 

 

图 1 民用煤燃烧模拟测试系统 

 



 

图 2 民用煤燃烧模拟测试系统在线监测数据图 

1.2.3 第三阶段 

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在 2018—2019 年度采暖季开展进一步调

研和实测，对调研中已经收集到的部分数据进行验证性检测，根据民

用煤燃烧特点、民用炉具特点以及污染物排放规律，编写检测方法技

术规范，形成规范的检测体系。 

2 规范制定的必要性 

2.1 必要性 

2.1.1 民用煤燃烧的危害 

煤炭是重要的燃料，在我国能源消耗中仍占绝对比例。散煤即为

电力和工业集中燃煤以外的散烧煤，包括民用生活燃煤、农业生产燃

煤、商业及公共机构燃煤、工业小锅炉和小窑炉燃煤。据《2017 中国

散煤治理调研报告》测算，2015 年散煤消费量约 7.5 亿吨，其中民用

生活燃煤约 2.34 亿吨，小锅炉燃煤约 2.2 亿吨，工业小窑炉燃煤约

2.36 亿吨，其他未完全统计的散烧煤约 0.6 亿吨。民用生活散煤的

核心区域为广大的农村地区，包括城中村和城郊村，占散煤总量的



31.2%。 

煤炭是北方农村的主要生活用能来源，民用（居民生活）燃煤主

要设备为小煤炉，不具备除尘、脱硫功能，炉内由于供氧不均匀，燃

烧不充分，导致灰渣含碳量高，热量损失大，污染物排放量大。产生

的污染物无任何控制措施，直接通过烟囱排放，且高度较低，对周边

环境影响较大。以北京为例，2014 年北京市电力行业煤炭消耗量为

714 万吨，SO2、NOX、PM10和 PM2.5排放量分别为 0.8 万吨、1.8 万吨、

0.4 万吨和 0.3 万吨，脱硫效率为 85%~93%，脱硝效率为 60%~86%，除

尘效率达 98%以上。民用燃煤量 328 吨，SO2、NOX、PM10和 PM2.5排放量

分别为 2.8 万吨、0.7 万吨、1.9 万吨和 0.9 万吨。民用燃煤集中在

采暖季，采暖季民用燃煤的 SO2、NOX、PM10和 PM2.5日排放强度是电力

行业的 7 倍、1.2 倍、8 倍和 5 倍左右。由于民用炉具构造简单， 在

压煤封火状态时，燃烧释放的挥发性有机污染物会随烟气排放到空气

中造成污染，以多环芳烃以苯和甲苯为主的可挥发性性有机污染物， 

在民用炉具使用过程中其排放浓度达到 1672.3μg/m3 和 1631.3μ

g/m3。 

通过查阅权威机构发布数据，总结了民用煤燃烧过程中不同煤种

的污染物排放因子如表 1。 

       表 1 不同煤种的污染物排放因子     单位：万吨 

采用上述参数进行计算，全国民用燃煤的 SO2的排放量为 66.51

煤种 SO2 NOx CO VOCs PM10 PM2.5 

型煤 6.8St，d 0.8 72.8 1.1 1.1 0.8 

无烟煤 5.0St，d 1.1 69.9 1.8 2.2 1.4 

烟煤 7.4St，d 1.6 140.1 4 13.5 10.8 



万吨/年；NOX的排放量为 13.35 万吨/年；CO 的排放量为 1155.61 万

吨/年；VOCS的排放量为 30.74 万吨/年；PM10的排放量为 95.24 万吨

/年；PM2.5的排放量为 75.75 万吨/年。 

我国能源供给结构（尤其是农村地区）仍将长期以煤炭为主导，

民用燃煤多是粗放式、低效能的燃烧利用方式，造成大量气态污染物

排放。这些污染物排放主要停留于大气低空区，排放时空性较强，治

理难度非常大。虽然民用散煤占比小，但大部分炉灶原始、使用分散、

用户经济承受能力不高，算得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一块难啃的“硬骨

头”。 

2.1.2 国家及环保部门相关要求 

2.1.2.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6 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纲要中要求加大环境综合治理力度，实施

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完善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加强工业

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公布未达标企业名单，实施限期整改。城市建成

区内污染严重企业实施有序搬迁改造或依法关闭。改革主要污染物总

量控制制度，扩大污染物总量控制范围。在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推进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控制，全国排放总量下降 10%以上。对中小型

燃煤设施、城中村和城乡结合区域等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工程。 

2.1.2 .2《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要求推进城市大气污染防治。

在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重点区域，建立区域空气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开



展多种污染物协同控制，实施区域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对火电、

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等行业进行重点防控。在京津冀、长

三角和珠三角等区域开展臭氧、细颗粒物（PM2.5）等污染物监测，

开展区域联合执法检查。 

2.1.2.3《民用煤燃烧污染综合治理技术指南（试行）》 

 2016年环境保护部颁布《民用煤燃烧污染综合治理技术指南（试

行）》，指南立足当前民用煤污染、农村能源结构和经济发展现状，

归纳了民用煤燃烧污染治理应采取的总体思路，同时为各地方管理机

构提出了一系列民用煤大气污染治理技术工具和政策工具。 

2.1.2.4《民用煤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2016 年环境保护部《民用煤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

（试行）》，指南在国家层面上建立统一、规范的民用燃煤大气污染

物排放清单，对于指导各地开展民用燃煤排放现状调查、大气污染防

治、相关环境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2.1.3 民用燃煤检测技术标准的缺失 

在过去的几年中，虽然人们逐渐意识到民用燃煤对大气污染的危

害，逐步制定出《民用煤燃烧污染综合治理技术指南》，《民用煤大

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等标准，但是，对于民用燃煤检测

目前却没有明确的技术规范。HJ/T 397-2017《 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

技术规范》只是综合规定了在烟道、烟囱及排气筒等固定污染源排放

废气中，颗粒物与气态污染物的手动采样和测定技术方法。对于民用

燃煤检测技术中需要注意到的问题并没有具体规定。因此，为了掌握



民用燃煤大气污染物排放具体情况从而摸清我国民用煤排放基本情

况，促进民用煤排放控制和管理，促进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制定

民用燃煤大气污染物检测技术规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